
出工伤后 ， 柳琪到公
司工作的介绍人不管他 ，
公司也不管他 。 在走投无
路之际 ， 援助律师通过他
的 一 本 出 国 护 照 找 到 了
“债主”， 即用人单位华成
建筑公司 。 而公司死不认
账， 官司打到二审终结才
确定了劳动关系。

5月 26日 ， 他告诉记
者： “虽然终审未支持我
的双倍工资差额诉求 ， 但
劳动关系的确定为讨回工
伤待遇奠定了基础。”

怀柔工商专栏

2014年11月， 怀柔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对某家用电器销售部销
售的室内加热器进行随机抽样检
测。 2015年4月收到北京市电子
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3份检
验报告 ,检验结果确定当事人所
销售的3个品牌的室内加热器均
不合格。 通过调查取证， 怀柔工
商分局最终对当事人做出没收违
法所得60元， 罚款2288元的行政
处罚。

商品质量抽检是对可能危及
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产
品进行检测。 抽检的样品是从市
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待销产
品中随机抽取， 根据监督抽查的
需要对产品进行检验。 检验抽取
样品的数量不超过检验的合理需
要， 且不向被检查人收取检验费
用。 销售者对抽查检验的结果有
异议的， 可向实施监督抽查的部
门申请复检。 消费者购买室内加
热器时， 应留意商品是否具有国
家产品认证标志， 厂名、 厂址等
信息是否标示清晰， 如没有则坚
决不予购买， 并且在购物时尽量
选择正规商场或超市， 结算后留
好购物凭证。 经营者在销售产品
时应承担产品质量责任， 不得以
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
经营者还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
查验收制度， 验明产品合格证明
和其他标识。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江小培

工商抽检加热器材
质量违法予以处罚

【法律咨询台】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刘芳 李亚楠 │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5月 29日·星期五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一个月两次受工伤 劳动关系却遭否认

一个月内两次受伤
公司拒绝承担责任

2013年1月3日， 来自山东的
柳琪经老乡丰峰入职华成公司工
作。 而公司以工作场所不固定为
由， 一直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同年9月8日， 柳琪在搬运钢
管过程中， 突然钢管倒塌， 左手
无名指被砸伤， 医院诊断为 “左
手指外伤伴指甲损伤 、 指骨骨
折”。

过了6天， 即9月14日， 柳琪
在工作中再次受伤 ， 经诊断为
“右手拇长屈肌腱断裂”。

这两次受伤， 公司均拒绝承
担赔偿责任， 且否认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万般无奈下， 他抱着一
丝希望来到致诚公益机构寻求援
助。 高军生和另外一名律师被指
派承办此案。

一本护照引起注意
顺藤摸瓜找到事主

一接手案子， 高军生二人就
接连遇到无法克服的难题。 没有
劳动合同、 没有证明劳动关系的
证据， 这简直就是一个死案、 无
头案。

正在为案件无突破口为难之
际， 高军生律师意外发现柳琪随
身携带的物品中有一本护照， 经
询问， 那是2013年4月1日至2013
年4月25日期间公司外派他到老
挝工作时办理的证件。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高军生说， 根据 《办理劳务人员
出国手续的办法》 和 《关于外派
劳务人员出国审批手续和办理护
照的暂行办法》 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 外派劳务人员原则上持因私
普通护照， 在申办护照时需填写
完 整 的 《 中 国 公 民 因 私 出 国
（境） 申请审批表》， 而表格上内
容包括工作单位及职务的相关信
息。

于是， 高军生律师立即与柳
琪户籍所在地的县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科取得联系， 希望配合调取

柳 琪 的 “ 中 国 公 民 因 私 出 国
（境） 申请表” 及其它相关证明
材料。

证据出现令人欣喜
公司改名带来麻烦

半个月后， 柳琪终于从老家
带来办理护照时的相关材料。 高
军生， 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份
申请日期为2013年1月6日的中国
公民因私出国 （境） 申请表。 申
请表填写有以下内容： “工作单
位： 化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前往国家为老挝； 2006年至今工
作于化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另一份重要证据是2013年1
月3日化诚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出具的证明， 内容为： “兹有我
公司员工柳琪同志， 其身份证号
为……因业务需要赴老挝进行安
装施工。 特此证明。”

两位律师非常高兴， 以为终
于找到了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
但他们按照正常步骤， 在北京市
企业信用信息网查询的公司相关
信息令人意外。 因为网上没有该
公司的任何信息。

“难道公司名称发生了变
更？”， 律师立即赶往工商局查询
企业工商档案 ， 终于发现一份
2013年8月工商局的名称变更通
知， 内容为： 化诚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经我局核准， 名称变更为
华成建筑公司”。 用人单位的信
息终于核实完毕， 律师开始着手
柳琪工伤认定程序。

仲裁认可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2014年5月11日 ， 两名律师
带着相关材料和柳琪一起前往人
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由于柳
琪除会写自己的名字外， 不会写
其它汉字。 律师帮其填写了工伤
认定申请及申请书， 并复印了其
身份证以及诊断证明、 病历、 入
院记录等相关材料。 然而， 由于
缺少柳琪受伤害时与用人单位之
间劳动合同， 工伤保险科的工作

人员要求柳琪必须确认劳动关
系， 才可以进行工伤认定。

就在同一天， 柳琪向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 请求裁决： 1、 确
认其自2013年1月3日至2014年4
月24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2、
裁决公司向其支付2013年2月3日
至2014年1月3日期间未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9500
元。

庭审中， 公司辩称其与柳琪
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的经
营范围是制造钢结构， 而柳琪是
在工地受伤， 该工程经过公司分
包给了自然人丰峰。 柳琪是丰峰
的人， 公司与丰峰签订了施工合
同、 安全协议等合同， 丰峰系具
体施工人 ， 应由其承担赔偿责
任。 若以公司为申诉对象， 系申
诉主体错误。

高军生律师辩称， 丰峰施工
队没有合法的资质， 公司与丰峰
施工队签订的协议全部无效。 丰
峰不具备主体资格且系内部承
包 ， 公司对施工过程也派人管
理， 劳动报酬也来自公司支付的
工程款， 故应认定与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援助律师的代理意见被仲裁
委依法采纳， 于2014年7月16日
做出裁决： 确认柳琪与公司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 ， 驳回其其他请
求。

双方均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单位坚称没有用工
法院终审再次确认

公司认为， 柳琪已经认可其
是本案证人丰峰个人雇佣的工
人， 并认可平日借支工资均找丰
峰， 丰峰负责工人吃饭住宿， 公
司在年底时与丰峰清账， 上述事
实经过仲裁庭审的质证。 因丰峰
个人雇佣自然人， 与公司签订了
《钢结构安装施工合同》、 《安全
生产协议书》、 《治安消防交通
安全协议书》， 在柳琪认可其雇
主为丰峰的前提下， 裁决书认定
公司应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从而

确认双方存在的是劳动关系， 混
淆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劳
动关系， 工人应按照提供劳务致
害纠纷按照民事诉讼解决， 而不
应当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原
告存在的是劳动关系。

面对公司的步步紧逼， 援助
律师指出两点代理意见： 1、 柳
琪为公司提供了劳动， 接受公司
管理，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 不同意由丰峰承担责任， 丰
峰与公司签订协议并不能改变其
与公司之间的性质， 故应由公司
承担责任， 不存在由丰峰按照提
供劳务受害承担责任， 也不存在
柳琪与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

法院认为， 根据 《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
事项的通知》 第4条的规定、 建
筑施工、 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
工程 （业务） 或经营权发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
人， 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
动者， 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
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本案双
方均认可柳琪在公司的工地工
作， 并由公司分包的包工头丰峰
负责柳琪的招用、 工作安排、 工
资发放等事宜， 因此在公司将业
务分包给不具备承包资质的自然
人丰峰的情况下， 公司应承担用
工主体责任， 并确认双方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 对劳动者工作年
期的计算， 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
任， 虽然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
动关系， 但根据其于2013年1月3
日开具的证明， 对双方劳动关系
的存续时间应予采信。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 柳
琪实际由丰峰雇佣， 双方并未有
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法院对双
方之间劳动关系的确认亦非基于
双方之合意， 因此， 柳琪此种情
况下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差额之请求， 不予支
持。

一审判决后， 双方又上诉到
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审理后于近
日做出判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律师： 劳动关系获确认 申请工伤有希望

务工护照确证“员工”身份

法规链接
《产品质量法 》 第 49条规

定： “生产、 销售不符合保障人
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
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的， 责令
停止生产 、 销售 ， 没收违法生
产 、 销售的产品 ， 并处违法生
产、 销售产品 （包括已售出和未
售出的产品） 货值金额等值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 有违法所得
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
重的， 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商品质量安全是消费者最关
心 的 问 题 ， 生 产 、 销 售 不 符
合 保 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 财产
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
品 ，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
益。 怀柔工商分局不断加大商品
质量抽检力度， 加强对产品质量
的监督管理，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


